

乐山市政府采购项目



采购项目技术、服务及其他商务要求

一、项目概述
[bookmark: _Toc18376][bookmark: _Toc217446095][bookmark: _Toc20820]1.本项目1个包，峨眉山市中医医院医疗责任险和公共区域责任保险项目。
2.采购预算控制价：项目预算：35万元；
3.拟采购方式：竞争性磋商。
4.对应的中小企业划分标准所属行业：服务。
2、 项目采购清单、技术参数要求（实质性要求）
1.医院基本情况
1.1医院性质：非营利性
1.2医院类别：中医
1.3医院等级：三级甲等
1.4床位：498张。
1.5年住院人次约20000人次。
1.6年门诊人次：450000人次。
1.7手术台次约4000人次。
1.8参保医务人员约504人。
2.保险种类
2.1医疗责任险
保险事故发生在保险单列明的保险期间或追溯期及承保区域范围内，在保险单中载明的被保险人的医务人员（以下简称投保医务人员）在诊疗活动中，因执业过错造成患者人身损害，由患者或其近亲属向被保险人提出索赔申请，依法应由被保险人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时，保险人按照保险合同的约定负责赔偿。保险事故发生后，被保险人因保险事故而被提起仲裁或诉讼的，对应由被保险人支付的鉴定费用、仲裁或者诉讼费用以及事先经保险人书面同意支付的其他必要、合理的费用，保险人按照保险合同的约定也负责赔偿。
2.1.1医疗机构医务人员遭受伤害责任保险
在保险单载明的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的医务人员在从事与其执业资格相符的诊疗活动中，因医疗纠纷而遭受患方的故意伤害导致人身伤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不包括港、澳、台地区法律）应由被保险人承担的经济赔偿责任，保险人按照本附加险合同约定也负责赔偿。
2.1.2医疗机构外请医务人员医疗责任保险
在保险单载明的保险期间或追溯期内，被保险人外请的医务人员在从事与其执业资格相符的诊疗活动中，因过失造成患者人身损害，在保险期间内，由患方首次向被保险人提出损害赔偿请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不包括港、澳、台地区法律）应由被保险人承担的经济赔偿责任，保险人按照本附加险合同约定也负责赔偿。
2.1.3医疗机构进修医务人员医疗责任保险
在保险单载明的保险期间或追溯期内，由其他医疗机构指派到被保险人处进修的医务人员在从事与其执业资格相符的诊疗活动中，因过失造成患者人身损害，在保险期间内，由患方首次向被保险人提出损害赔偿请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不包括港、澳、台地区法律）应由被保险人承担的经济赔偿责任，保险人按照本附加险合同约定也负责赔偿。
2.1.4保险方案
赔偿限额：医疗累计赔偿限额35万元，医疗每次事故限额15万元，每次事故每人赔偿限额15万元。
事故免赔：免赔2000元或损失金额的10%，二者以高者为准。
医疗纠纷发生后，赔偿金额在2万元以内的，可由被保险人、患者、保险人共同协商解决纠纷理赔事项，保险人保留参与确认权，可根据涉赔案件实际情况确定到场参与或直接授权医院单独处理协商事宜。赔偿金额超过2万元的，通过行政调解、医调委调解或医疗事故鉴定、司法鉴定，方可进行调解,以上协商和调解如各方无法达成一致，通过法律诉讼方式处理。
2.2公众责任险
 在本保险有效期限内，被保险人在本保险单明细表中列明的地点范围内依法从事生产经营等活动以及由于意外事故造成下列损失或费用:
(一)第三者人身伤亡或财产损失;
(二)事先经保险人书面同意的诉讼费用;
(三)发生保险责任事故后，被保险人为缩小或减少对第三者人身伤亡或财产损失的赔偿责任所支付的必要的、合理的费用。
2.2.1附加食品安全责任险
保被保险人在本保险单明细表中列明地点范围内因其提供的食品、饮料或掺有异物的食品、饮料造成第三者人身伤亡或财产损失时应承担的经济赔偿责任。
2.2.2附加电梯责任险
承保本保险单明细表中列明的地点范围内的电梯、升降机在正常使用过程中发生意外事故造成第三者人身伤亡或财产损失时依法应由被保险人承担的经济赔偿责任。
2.2.3附加停车场责任险
承保因发生意外事故导致处于被保险人控制下的或停放于被保险人场所内或其附近的机动车辆（被保险人及其雇员的车辆除外）遭受损失时，被保险人依法应承担的赔偿责任。停车场车位每次事故限额100万元，每车位限额10万元。
2.2.4保险方案
赔偿限额累计赔偿限额500万元，每次事故赔偿限额200万元；每次事故每人赔偿限额50万元，每人医疗限额5万元；每次事故财产限额10万元，每人财产损失限额1万元；停车场车位每次事故限额100万元，每车位限额10万元。
事故免赔：每次事故医疗费用绝对免赔100元或10%，两者以高者为准；财产免赔500元或损失金额的10%，两者以高者为准；停车场车位盗抢免赔500元或损失金额的20%，两者以高者为准；其他事故免赔500元或损失金额的10%，两者以高者为准。
承保区域范围为：峨眉山市名山路东段中医街1号，占地面积约23377.66m²，建筑面积约58766m2；峨眉山市报国路97号，占地面积约1500m2，建筑面积约2000m2。每日人流量约2000人。食堂面积339m²，日均人流量约600人。停车位323个。电梯16部。

★三、商务要求
	序号
	符号标识
	商务要求名称
	商务要求内容

	1
	★
	服务期
	合同签订后1年。

	2
	★
	交货地点
	峨眉山市中医医院

	3
	★
	验收、交付标准和方法
	自行验收

	4
	★
	支付方式
	一次性付款

	5
	★
	付款进度安排
	合同价款支付方式和条件：
在合同签订生效后7个工作日内采购人向中标人支付合同总价100.00%，中标人在收到保费后向采购人出具保单和增值税专票

	6
	★
	违约责任与解决争议的方法
	1、违约责任 （1）甲乙双方必须遵守本合同并执行合同中的各项规定，保证本合同的正常履行。 （2）如因乙方工作人员在履行职务过程中的疏忽、失职、过错等故意或者过失原因给甲方造成损失或侵害，包括但不限于甲方本身的财产损失、由此而导致的甲方对任何第三方的法律责任等，乙方对此均应承担全部的赔偿责任。 
2、争议解决办法： （1）在执行本合同中发生的或与本合同有关的争端，双方应通过友好协商解决，经协商不能达成协议时，应提交项目所在地仲裁委员会仲裁或向当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解决。 （2）仲裁裁决或法院判决应为最终决定，并对双方具有约束力。 （3）除另有裁决外，仲裁费或诉讼费应由败诉方负担。 （4）在仲裁或诉讼期间，除正在进行仲裁或诉讼部分外，合同其他部分继续执行。（以上内容中的“甲方”和“乙方”分别指的是“采购人”和“成交供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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